          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場地使用申請書









	申請單位名稱
	
	申請日期
	

	申請人姓名
	
	電       話
	

	一、場地標示：
	

	位置（使用範圍）
	    □中正公園     □中央草皮     □槌球場

	二、使用用途：
	

	(一)活動內容
	

	(二)使用人數
	

	(三)車位（數量）
	

	四、使用期間：
	1.自   年   月   日   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止

2.定期定時使用時段：每星期   ，    時至     時

	五、使用費用：
	無；申請單位須負責場地之維護及清潔

	六、使用注意事項：

1. 申請人(單位)應確實遵守本家「場地開放具體作法」之規定。

2. 本家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監督場地使用，活動期間並應接受本機關場地管理人員之督導。

3. 本場地外借，若須停放車輛，請停放於本家指定停車格內；倘有需要，申請人(單位)須派員指揮。
4. 本場地使用後之清潔維護工作由申請人(單位)負責，垃圾不得留置於本機關場地內。

5. 本場地因提供使用，致發生設施損壞或財物損失，申請人(單位)須負全額賠償責任。

6. 活動期間，申請人(單位)應負責參加活動人員之安全。


茲向   貴機關申請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，借用期間願遵守一切規定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願立即停止使用，申請人(單位)並願負連帶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
  （一）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 （二）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 轉讓他人使用。（三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（四）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（五）有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。（六）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榮家設施有危害之虞。（七）其他致生榮家損害之行為。（八）其他違反本原則規定或不遵從榮家指示之行為。（九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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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輔導組組長
	秘書室主任
	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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